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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     张海洋 
 

 
      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世界转型的加速，国家安全重点已经从传统的军事实力均衡转向各国内部

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，特别是社会正义原则指导下的人权、环境和妇女权利保护。受全球化的

影响，各国的内部动荡会对世界造成冲击，所以基于社会正义的人权理念，包括少数民族权利保

护，已是当今世界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和道德准则。事实上，少数民族人权是衡量各国国内发展

和国际形象的重要指标，因而也是国家展现实力和争取国际权益的支撑点。 

      亚洲以外的世界主要地区，包括非洲和美洲，都已有了地区性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。相比之

下，亚洲由于规模大，人口多，历史文化多元多样，国家利益多分歧而没有形成相关共识。但从

亚洲内部看，东亚和东南亚的人权保护基础较好。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中，中国是最大的统一多民

族国家，有丰富的历史经验。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和不断完善了有关少数民族权利保护

的一系列政策法规，在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方面有许多值得总结和交流的经验。但这种交流不能自

说自话，而要在亚欧或东西方相关领域比较的基础上展开。举例讲，西方的人权保护强调法律，

结果在巴尔干、高加索、卢旺达等地出现人权危机时，不能及时有效干预，酿成令人痛心的悲

剧。亚洲国家在面对相关危机时则可以通过政治安排随机行动，有效减少或制止类似悲剧的发生

或延续。 

      中国在少数民族人权保护方面有成功经验和政策法规优势，“创新”方面也有内在需求，所

以我们应该及时开展相关经验的总结阐释，并积极参与国际对话，以此推动国内民族工作和少数

民族的自身发展，服务于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目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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